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修讀辦法 

 

經 84 年 12 月 27 日 8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並自同年入學新生起實施 

經 86 年 12 月 03 日 8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90 年 11 月 14 日 9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92 年 07 月 14 日 9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94 年 10 月 19 日 9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95 年 08 月 31 日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96 年 07 月 18 日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98 年 03 月 11 日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98 年 09 月 23 日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99 年 03 月 24 日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3 年 01 月 08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4 年 04 月 01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5 年 04 月 13 日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5 年 06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0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6 年 05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7 年 07 月 05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8 年 06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9 年 07 月 01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1 年 02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1 年 11 月 09 日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3 年 03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4 年 03 月 19 日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4 年 09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4 年 10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修業年限 

至少二年，最多七年。 

 

二、修讀課程及學分 

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其中本系課程不得少於十二學分，若欲減修本系課程者，最

多以減修三學分為限，並須由學生提出書面申請，經指導教授同意後行之。若需輔修，由指

導教授決定。 

本系研究生選修雙向承認的學校系所與台聯大系統學校之課程，應於第四學期結束前修畢，

經論文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其校際選修學分可納入畢業學分計算，不需經系務會議審議。

其他校際選修，必需提出申請，載明理由送系務會議審議。此項規定適用 114 學年度（含）

以後入學學生。 

9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不得以入學前修讀學分申請抵免。 

自 104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博士班學生，須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國立清華大學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本課程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為 0 學分之必

修課程。凡修習本課程之學生，須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未通過者，最遲須於申請

學位考試前修習通過。未完成本課程之學生，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三、外語要求 

學生須具備二種外語能力，第一外語（英語）認定方式為： 

本系開設之「漢學英文二」、「高階漢學英文」等二門課程，選擇一門課程修畢並通過。第二外

語認定方式為： 

（A） 修外語基礎課程二年（以十二學分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須經指導教授及系主

任認定）。 

（B） 參加教育部主辦或代辦或認定之各種語言測試，依全校中級外語抵免辦法標準成

績合格者始為通過。 

此項規定適用 107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106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放寬

認定， 比照新、舊制皆可。 

 

四、論文發表 

博士生於博士修業期間須於學術刊物發表一篇論文始能畢業，該論文不得與碩、博士論

文中之章節內容重合或經修改者；若為會議論文，須由指導教授認定。 

105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博士生於博士修業期間須於學術刊物發表兩篇論文或於 

THCI 一級期刊發表一篇論文，始能畢業，論文內容不得與博士論文重複；若為會議論文，須

由指導教授認定。此外須擔任本系舉辦之碩士生學術討論發表會講評人一次。 

 

五、資格考試 

1、學生須於修業第四學年內通過資格考試。資格考試科目共三科。考試科目須經指導

教授同意。 

2、考試期限以學生領取試題日起算，須於三十日內交卷。 

3、命題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閱卷委員同命題委員。 

4、指導教授至多參與其中一科命題（含閱卷）工作。 

5、資格考試同一科目至多以考兩次為限，未通過考試之科目可以申請更換，更換考

試科目每科至多以一次為限。 



6、修業第四學年內，於 THCI 一級期刊發表一篇論文，或二級期刊二篇論文者，得

抵資格考試一科，至多抵免二科資格考；與博士論文不重複者，可同時認抵論文

發表之要求。若已有 THCI 一級期刊一篇者，可接受以非一級期刊論文二篇，抵

免資格考第二科。此項規定自 103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始適用之。 

 

六、論文指導 

學生須於第二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選定指導教授，指導教授需為本系副教授以上職級

之專任教師。若需聯合指導須經原指導教授同意後始得聘請。教授因故不能指導時，

由指導教授或學生向系主任提出改變指導教授。 

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碩博士生之學位論文，不得由系外教師擔任聯合指導教授。

（本系專任退休教師、合聘教師或特聘研究講座除外） 

 

七、論文預審 

擬畢業學生應提出論文預審，論文預審以口試進行，預審委員三人，含指導教授一人，

校外委員至少一人，通過後需間隔二個月，始得舉行畢業論文口試；若未通過，該學

期不得再提出申請。此項規定自 10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始適用之。 

 

八、學位考試 

1、博士班研究生修業二年以上，並為博士學位候選人者，即： 

（1） 修畢博士班應修科目與學分數， 

（2） 通過博士班資格考核， 

（3） 通過外國語文之認定， 

（4） 系訂定之其他條件，方得提出博士學位考試申請。 

2、10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博士生舉行學位考試時，需備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

以供考試委員學位考試時參考，論文相似度以低於 30％為原則。如因特殊情況導致

論文相似度高於 30％（含），請另提書面說明以供考試委員審酌處理。 



3、每學期自註冊日起至學期結束止，欲申請學位考試者，應於口試日期三週前，檢

具（1） 論文初稿及提要（2）歷年成績表（3）博士學位考試申請表等，向系辦

公室提出申請， 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 

4、本系規定，口試由五位委員組成（含至少二位校外委員），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考

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經本系碩博士班審查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聘請

之。 

 


